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7号
柳江县升福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8号
柳江县汇全家居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9号
柳州特晶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0号
柳江县杉杉汽车零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1号
柳州市赞华文体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2号
柳江县金桑缘食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3号
柳江县飞腾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4号
广西恒旺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5号
柳江县华讯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6号
柳江县桂森苗木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7号
四川川财实业有限公司柳江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5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8号
柳江县赐金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29号
柳州市南宏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0号
柳州市宁悦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1号
广西文旅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2号
柳江县创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3号
柳州川之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4号
柳州市胜佳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5号
柳江县满地宝农资有限公司穿山配送中心：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6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6号
柳州壶城职工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柳江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4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7号
柳州三维内燃机净化消声技术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8号
柳江县恒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39号
柳江县鸿仁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0号
柳州市安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1号
柳州市银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2号
柳州市铭咨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3号
柳江县名富投资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4号
柳州市钧能农资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5号
柳江县耀弘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6号
广西民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7号
柳江县桂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8号
柳州市龙号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49号
广西柳州市金安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柳江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0号
柳州市义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1号
广西信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2号
广西柳州市鑫材矿业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3号
广西布一族家居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4号
柳江县景泰石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5号
柳江县意昱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6号
柳州市徽力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7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7号
柳州市竹弈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8号
柳州市昊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59号
柳江县吉乐农资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0号
柳江县越强商贸有限公司兴隆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1号
广西柳州依吉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2号
柳州市强通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3号
柳江县强发商贸有限公司兴隆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4号
柳州特茂盛阀门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5号
柳州市森成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6号
柳州市梦洋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7号
广西法创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8号
广西堡厚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69号
柳州市大三湘卫浴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0号
广西癞层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1号
柳州市琪霖珠宝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2号
广西念磊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3号
柳州翔邦冠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4号
广西诺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5号
广西堡匡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6号
广西森念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7号
广西当纯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8号
广西诺超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79号
柳州瑞富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0号
柳州市烜铧运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1号
柳江县金灿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2号
广西国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8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3号
柳州市壹米家居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4号
柳江县凌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5号
柳州市博天投资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6号
柳州棋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7号
柳州市帝之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8号
柳州市旭永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89号
广西合君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0号
广西夏科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1号
柳州名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2号
柳州市麦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3号
广西思甜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4号
广西柳州见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5号
广西炎木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6号
柳州通正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7号
广西普朴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8号
柳州绿润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99号
广西蓝闰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0号
柳州市乐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1号
广西冶赛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2号
广西展阅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3号
柳州两广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4号
广西森简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5号
广西磊偲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6号
广西煌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8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7号
广西磊泉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8号
柳州市双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09号
广西瞿磊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0号
柳州市柳英装饰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1号
广西磊翔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2号
广西恩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8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3号
广西念泉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4号
广西构泉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5号
柳州市权武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6号
广西小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7号
柳州市蒙学士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8号
柳州桂碳碳汇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19号
广西构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0号
柳州市顺捷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1号
柳州市善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2号
柳州市名筑建筑装饰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3号
柳州市润达通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4号
广西湍元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5号
柳州市丰亨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6号
柳州博坤美建筑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7号
柳州市秉尚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8号
柳州市岚图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29号
柳州市恒宝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0号
柳州市合战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1号
柳州宇冲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2号
柳州市格博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3号
柳州楠潮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4号
柳州市凯龙生态农业养殖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5号
柳州伦旭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6号
柳州市健吕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7号
柳州市天金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8号
柳州市祝德容颜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39号
广西茂瑞传媒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0号
柳州市元丰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1号
柳州市天赐巨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2号
柳州市胜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3号
柳州怀润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4号
柳州培丛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5号
柳州尼皮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6号
柳州市富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7号
柳州市熊孩子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8号
柳州市万悦农资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49号
广西森聚运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0号
柳州瑞淼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1号
柳州标品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2号
柳州坤南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3号
柳州市轻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4号
柳州阿门开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5号
柳州市益优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6号
柳州市善福堂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7号
柳州市仁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8号
柳州凯航预应力机械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59号
广西柳州市嘉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0号
柳州市有氟密阀门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1号
柳州市科茂泵阀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2号
广西柳通玻璃制造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3号
柳州市凯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4号
柳州福沃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5号
柳州市超科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19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6号
柳州市嗨你的餐饮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7号
柳州市腾辉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8号
广西汇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69号
柳州市景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70号
广西胡文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0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9、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71号
柳州市天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72号
柳州市骞誉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73号
柳州维满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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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74号
广西峰颖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江市监罚告〔2026〕175号
柳州市元吉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2021年至2025年每年6月30日前未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0、2021、2022、2023、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有关规定，属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吊销你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吴奎政、梁帆 联系电话：0772-7210600、7217331   
联系地址：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塘福路5号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6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